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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度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  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十時至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趙秀嫻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姚國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議  員：  陳思靜議員  上午 10:10 上午 11:40 

 張木林議員  上午 10:10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慶平議員  上午 10:15 會議結束  

 郭   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桂容議員  上午 10:15 會議結束  

 李月民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上午 10:15 

 梁明堅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馬淑燕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光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焯謙議員  上午 10:15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上午 10:20 會議結束  

 黃卓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煒鈴議員  上午 10:15 會議結束  

 王威信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上午 11:30 

 

秘   書：  江國彪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助理秘書：  黃敏婷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吳力燊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議程第四項  

 劉   德先生  元朗大會堂主席  

 李盛白先生，BBS 元朗大會堂總幹事  

 

會議記錄於 23.1.2018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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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第五項  

 陳詠儀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一)1 

 

 議程第六項  

 楊青蕊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三)1 

 

 議程第七項  

 李若希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三)2 

  

 議程第八、九項  

 黃子峰先生  元朗區體育會統籌主任(體育) 

         

缺席者   

 沈豪傑議員   

 蕭浪鳴議員   

 鄧鎔耀議員  (因事請假) 

 袁敏兒議員  (因事請假) 

 

*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會議，以及新任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吳力燊先生。同時歡迎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的學生旁聽會議，期望同學能透

過此機會加深對區議會及區議員工作的認識。  

  

2.  鄧鎔耀議員、袁敏兒議員因事請假。  

 

 

第一項︰通過二零一七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3.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第二項：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1) 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4 號 )                                

 

4.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4 號文件。文件報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

三日止，委員巡視了三項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負責巡視的委員對活動整

體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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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2) 未能如期舉行的文康社活動報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止 )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5 號 )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5 號文件。文件報告有六項沒有如期舉行的活

動，牽涉區議會撥款共 89,013.5 元。所有活動均有按照《元朗區議會運用區

議會撥款守則》的規定，在原訂活動開始之前通知秘書處需要取消活動。  

 

7.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第三項：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止 )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6 號 )                                

 

8.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6 號文件。文件報告區議會二零一七至一八年

度的財政狀況。  

 

9.  有見團體因取消活動而剩餘區議會撥款，有委員建議秘書處於下個

財政年度的第三季檢視區議會預留撥款的餘額，探討可否額外邀請地區團體

舉辦社區參與活動。  

 

10.  秘書回應，一直以來都有預留撥款資助地區團體舉辦有關文藝、康

樂及體育、及社會服務的活動。為了更有效地善用資源，秘書處並沒有就每

一季舉辦的文藝、康樂及體育、及社會服務活動的預留撥款設定限額。此外，

民政處亦會不時與地區大型團體保持聯繫，以鼓勵他們申請區議會撥款舉辦

各類型社區參與活動。  

 

11.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第四項：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元朗區戊戌年英歌賀歲」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7 號 )                                

 

12.  主席表示，由於以下的議程是關於使用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的撥款

申請或修訂財政預算，故此提醒委員在發言時，按需要作出適當的利益申報。

為節省各委員在會議上申報利益的時間，秘書處已就各委員在不同申請團體

內的職位擬備一份「利益申報資料」。有關資料已在席上提供予各委員參考。

沿用上兩次財委會的做法，請委員衡量其職銜的性質，以作出適當的利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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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根據《會議常規》第 48(12)條，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可決定曾就某事

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會委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

旁聽，或應否避席。  

 

1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7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撥款

499,730 元，以資助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舉辦「元朗區戊戌年英

歌賀歲」活動。有關申請已獲得文委會推薦。  

 

14.  主席歡迎以下人士出席會議，並由李先生簡介文件。   

 

(1)  元朗大會堂主席劉德先生；及  

(2)  元朗大會堂總幹事李盛白先生，BBS。  

 

15.  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身兼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職

位的財委會委員已詳列秘書處席上提交的文件，當中包括：王威信議員為元

朗大會堂董事及義務法律顧問、梁明堅議員及鄧鎔耀議員為元朗大會堂董事。

除非資料有錯誤，否則委員不用再次申報利益。請委員衡量其職銜的性質，

以適當作出利益申報。  

 

16.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對撥款申請大致表示支持；  

(2)  支持推廣英歌舞及延續其文化；  

(3)  有委員指出大會堂已自行承擔接近 440,000 元的開支預算，對於

大會堂只向區議會申請接近 500,000 元的撥款以舉辦一個接近

1,000,000 元的活動表示支持；及  

(4)  重申如有剩餘撥款，應廣泛通知地區團體申請區議會撥款餘額，

以舉辦更多社區參與活動。  

 

17.  李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經過上一次的文委會會議後，舉辦團體已就委員提出的意見作積

極考慮，包括舞蹈員服裝道具的數量以及租賃典禮舞台的開支預

算等。但由於活動仍在籌備過程中，舉辦地點甚至訂製舞蹈員服

裝道具的報價仍未確定，因此是次申請撥款的文件仍跟上一次呈

交文委會會議的文件內容一樣；及  

(2)  舉辦團體會繼續依循善用資源的原則，平衡有關開支預算，以順

利舉辦活動。  

 

18.  秘書的綜合回應如下：  



 5 

 

(1)  直至目前為止，區議會撥款的實際開支佔總撥款額的 50%；  

(2)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獲分配的總撥款額較去年多，秘書處備悉委

員有關廣泛通知地區團體申請撥款餘額的意見；  

(3)  事實上，對比其他區，元朗區已較多採取公開接受申請的模式，

邀請地區團體申請撥款舉辦各類型大型活動；及  

(4)  建議有意申請區議會撥款的團體應密切留意財務委員會的會議

日期，以提交撥款申請。  

 

19.  主席總結，委員通過撥款 499,730 元，以資助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

會有限公司舉辦「元朗區戊戌年英歌賀歲」活動。另建議秘書處日後如預計

有剩餘撥款，應盡早通知地區團體，以舉辦更多社區參與活動。  

 

 

第五項：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8 號 )                                  

 

20.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8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元朗

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21.  主席歡迎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一 )1 陳詠儀女士出席會議，

並請陳女士介紹文件。  

 

22.  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身兼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職位的財委

會委員已詳列秘書處席上提交的文件，當中包括：陳思靜議員、劉桂容議員、

梁明堅議員、馬淑燕議員、文光明議員、蕭浪鳴議員、鄧焯謙議員、黃卓健

議員、黃煒鈴議員、姚國威議員及袁敏兒議員為委員。除非資料有錯誤，否

則委員不用再次申報利益。由於活動是由民政事務處轄下的委員會推行，除

非有其他利益關係，議員無須申報利益。  

 

23.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文件所述有關舞台表演的詳情；  

(2)  建議討論應集中審議財務的安排；及  

(3)  建議民政事務處職員應提交詳盡資料供委員一併考慮。  

 

24.  陳女士回應，參考過去經驗，舞台表演包括魔術、舞蹈、戲劇、話

劇訓練等。所涉及的開支預算主要是聘請導師的費用，為元朗區內 50 名 13

至 20 歲有吸食危害精神科毒品的青少年提供訓練。有關詳情將於會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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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席總結，委員通過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

訂後，當中舉辦《 T 立方計劃  2017》之活動預算開支總額維持於原訂的

100,000 元，區議會總撥款 650,000 元仍然維持不變。  

 

(會後備註：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秘書於會後再向負責機構了解，計劃中

的表演訓練包括跳舞、唱歌及樂隊表演，詳情載於附件一。 ) 

 

 

第六項：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89 號 )                                  

 

26.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89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元朗

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27.  主席歡迎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三 )1 楊青蕊女士出席會議，

並請楊女士介紹文件。  

 

28.  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身兼公民教育委員會職位的財委會委員

已詳列秘書處席上提交的文件，當中包括：黃卓健議員為主席、陳思靜議員、

劉桂容議員、馬淑燕議員、蕭浪鳴議員、杜嘉倫議員及王威信議員為委員。

由於活動是由民政事務處轄下的委員會推行，除非有其他利益關係，議員無

須申報利益。  

 

29.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考慮到塑膠物料對環境的破壞，建議日後購買支裝飲用水不應為

區議會撥款資助項目。另建議團體可考慮使用飲水機；  

(2)  有見攤位遊戲獎品的預算開支大幅減少，查詢有關安排的詳情；  

(3)  建議考慮使用電郵，以替代印製請柬的開支。  

 

30.  楊女士回應，攤位遊戲獎品的數目維持不變，只是降低了個別禮物

的價格上限。  

 

31.  主席總結，委員通過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

訂後，當中舉辦「元朗區公民教育嘉年華暨頒獎典禮」活動的預算開支總額

維持 142,470 元，區議會總撥款 330,000 元仍然維持不變。  

 

 

第七項：「色彩人生在元朗」社區建設計劃的修訂財政預算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9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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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90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色

彩人生在元朗」社區建設計劃的修訂財政預算。  

 

33.  主席歡迎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三 )2 李若希女士出席會議，

並請李女士介紹文件。  

 

34.  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由於活動是由民政事務處人員推行，除

非有其他利益關係，議員無須申報利益。  

 

35.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有關「和諧家庭郊外遊」活動挑選參加者的準則；及 

(2)  建議增加「新來港人士交流會暨認識社區之旅」的參加者名額。  

 

36.  李女士回應，「色彩人生在元朗」社區建設計劃由民政事務處與社

會福利署轄下一個工作小組攜手合作推行。該工作小組的成員主要是區內數

個非政府機構。各非政府機構會提名曾向他們求助的弱勢社群家庭如單親家

庭、基層家庭、新來港人士家庭或少數族裔家庭參加「和諧家庭郊外遊」活

動。另外，備悉委員建議增加「新來港人士交流會暨認識社區之旅」的參加

者名額，會轉交「色彩人生在元朗」計劃工作小組作未來參考。  

 

37.  主席總結，委員通過「色彩人生在元朗」社區建設計劃的修訂財政

預算。經修訂後，區議會撥款 500,000 元維持不變。  

 

 

第八項：元朗區議會大型體育推廣活動資助計劃  ─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  

聯賽暨分級賽  ─  元朗盃及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的修訂財政預算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91 號 )                                  

 

38.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91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香

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暨分級賽  ─  元朗盃及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的修訂財政預算。  

 

39.  主席歡迎元朗區體育會統籌主任 (體育 )黃子峰先生出席會議，並請

黃先生介紹文件。  

 

40.  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身兼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的財委會委

員及其職位已詳列秘書處席上提交的文件，當中包括：沈豪傑議員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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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浪鳴議員、王威信議員及袁敏兒議員為常務董事、梁明堅議員及文光明議

員為董事。除非資料有錯誤，否則委員不用再次申報利益。請委員衡量其職

銜的性質，以適當作出利益申報。  

 

41.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有見活動的參加人數為 1 000 人，查詢為何獎牌的數目為 1 110

塊；  

(2)  指出獎牌是對參加者的鼓勵，有見每個獎牌的預算開支只是 26

元，支持保留資助該項開支的撥款；  

(3)  認為比賽項目主要分冠、亞及季軍，查詢 1 110 塊獎牌的分配詳

情；  

(4)  有見活動於室內體育館舉行，場內已有供水系統，查詢為何要購

入十箱 (每箱 24 支 )的飲品，擔心有關支裝飲品會造成浪費，亦

不環保，查詢可否取消有關開支預算；  

(5)  建議申請團體考慮其他較環保的方式供應飲用水，如提供大樽裝

飲用水，呼籲參加者自備水樽，以替代購買支裝飲品；及  

(6)  指出財委會早前已通過有關撥款 178,550 元，是次建議修訂財政

預算的金額沒有增加，反而減少至 178,486 元，故表示支持。  

 

42.  黃先生回應，由於活動分多個項目及類別舉行，一名參加者可同時

獲得多面獎牌，因此獎牌數目與參加人數沒有直接關聯。此外，現時預計的

參加人數為 1 359 人，已超出當時預計的 1 000 人。由於活動分兩天舉行，

參加者於第一天完成分級賽事後，將另外參加第二天舉行的聯賽。兩天分別

頒發 500 多個獎牌。兩天均設有小學組及中學組，各自再分十個組別，每個

組別再設六個項目，每個項目都有相應的獎牌，包括個人獎及團體獎，亦只

有冠、亞及季軍。另備悉委員對購買支裝飲品的關注，但由於活動即將舉行，

團體已購買有關飲品，會於將來舉辦活動時倍加留意。  

 

43.  主席總結，委員通過「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暨分級賽  ─  元朗

盃及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訂後，區

議會總撥款將由 178,550 元更改為 178,486 元。  

 

 

第九項：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 (第四季 )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  

       的申請  –  康 124 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92 號 )                                  

 

44.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92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元朗

區體育會申請將「第二十一屆新界區際羽毛球聯賽 (康 124 活動 )」的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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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七日更改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及二

十八日。  

 

45.  主席再次歡迎元朗區體育會統籌主任 (體育 )黃子峰先生出席會議，

並請黃先生介紹文件。  

 

(由副主席主持會議 ) 

 

46.  副主席表示，在委員提問前，身兼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的財委會

委員及其職位已詳列秘書處席上提交的文件，當中包括：沈豪傑議員為副主

席、蕭浪鳴議員、王威信議員及袁敏兒議員為常務董事、梁明堅議員及文光

明議員為董事。除非資料有錯誤，否則委員不用再次申報利益。請委員衡量

其職銜的性質，以適當作出利益申報。  

 

47.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有關活動的報名方式及預算開支詳情；及  

(2)  指出活動只是因應場地未能配合而改期，由於獲批撥款額維持不

變，查詢為何要安排有關議題於會議上討論。  

 

48.  黃先生回應，活動由新界區體育總會發邀請信給九個新界區體育  

會，再由元朗體育會挑選合適運動員代表元朗區參加比賽。區議會撥款主要

是資助代表元朗區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包括其便餐、交通及球衣等開支項

目。  

 

49.  助理秘書回應，根據《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附件 C 第

(q)項條款：「舉辦文康社活動的非政府機構如申請延期舉行一項活動，該活

動的最終舉行日期必須與原訂日期同屬一季，除非活動原訂於該季季末 (即

該季最後的月份 )舉行，而非政府機構又可就延期提供合理解釋，則可將活

動延遲不多於一個月舉行。」因此，申請延期的非政府機構需於財委會會議

上提供解釋，讓委員考慮是否合理，才可通過其活動的延期。  

 

50.  副主席總結，委員通過元朗區體育會申請將「第二十一屆新界區際

羽毛球聯賽 (康 124 活動 )」的活動日期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七日更

改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  

 

 

第十項：元朗區議會議員聯誼基金的收支報告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 )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93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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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93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報告元朗區議會議

員聯誼基金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狀況。  

 

52.  由於委員沒有提問，副主席總結，委員備悉文件內容，現時聯誼基

金結餘為 1,325.4 元。  

 

 

第十一項：通過財務委員會二零一八年度的會議時間表  

         (財委會文件 2017／第 94 號 )                                  

 

53.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94 號文件。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考慮通過元

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二零一八年度的會議時間表。  

 

54.  由於委員沒有提問，副主席總結，委員通過財務委員會二零一八年

度的會議時間表。  

 

 

第十二項：其他事項                                         

 

55.  副主席表示，天水圍社區之友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於天水圍

宏逸廣場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盆菜宴街坊暨元朗大笪地嘉年華）

活動後遺留大量垃圾，傳媒亦有廣泛報導有關事宜，由於活動是與元朗區議

會合辦，並由元朗區議會贊助，遂建議於是次財委會會議的其他事項作討

論。  

 

56.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指出舉辦團體有責任於活動舉辦完畢後進行善後工作，建議去信

舉辦團體要求澄清或解釋，以便財委會進一步跟進；  

(2)  建議取消資助有關活動的全數撥款；  

(3)  由於有關活動獲傳媒廣泛報導，且標明「與元朗區議會合辦」，

並獲元朗區議會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的撥款贊助，故認

為區議會必須關注事件；  

(4)  查詢《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內有沒有相關條款要求

獲資助團體在活動完畢後清理場地；及  

(5)  查詢區議會秘書處有否收到相關投訴。  

 

57.  副主席補充，他回應傳媒時是指該場地的日常清潔工作由食物環境

衞生署負責，但當場地被有關團體借用時，該團體有責任於活動舉辦完畢後

進行善後工作，故支持財委員跟進是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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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副主席總結，委員建議去信天水圍社區之友及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食

物環境衞生署及元朗地政處 )，以進一步了解事件，待下一次財務委員會會

議再作討論。至於有關活動需標明「與元朗區議會合辦」的安排，亦留待下

一次財務委員會會議再作闡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59.  主席補充，負責巡視當天活動的委員 (包括她本人 )對活動表示滿意，

認為活動舉辦順利，且達到預期效果。  

 

60.  負責巡視的委員表示，據了解，當天的盆菜供應商應負責場地善後

及清潔工作，認為盆菜供應商失職，對是次事件應負上全責。  

 

61.  另有委員指出已收到當天盆菜供應商就事件致歉的文件。  

 

62.  主席總結，建議按剛才副主席的決定，去信天水圍社區之友及相關

政府部門，以進一步了解事件，待下一次財務委員會會議再作討論。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信天水圍社區之友及

相關政府部門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地政處及房

屋署，詳情可參閱附件二及三。至於各回覆分別載於附件四至八。 ) 

 

6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完結。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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